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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各校加強宣導課後接送車安全教育，並協助查報課後接

送車違規情形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校加強向所屬人員、志工、家長及課後照顧機構業者

宣導學生搭乘課後接送車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黃色車體之幼童專用車依法不得載送國小學童。

(二)課後接送車輛不得有改裝（拆除座椅、加裝座椅及座椅

方向不符規定）、超載等情形。

(三)國小課後接送車需配置隨車人員。

二、為維護學生乘車安全，請各校於放學時段查報課後接送車

之違規車輛及違規情形，以利本局追蹤並輔導業者改善。

三、前開查報違規情形分為「使用幼童專用車載送國小學生」

、「加裝座椅」、「拆卸座椅」、「座椅方向不符規定」

、「超載」、「無隨車人員」等6項，請各校於102年11月

29日(星期五)前填報，並寄回本局林小姐收(電子郵件：0

66120@ms.tyc.edu.tw)，檢附調查表1份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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